
金山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包括哪些权利的转让

产品名称 金山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包括哪些权利的转让

公司名称 上海企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推广部

价格 25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1777号e通世界商务园D座13
02室

联系电话 021-61318781 13381699576

产品详情

金山区公司股权转让必须注意的法律问题！ 

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

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相比于实物交易，利用股权转让的方式

转让在产或项目，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流程。

而股权交易也是目前大多数投资者喜欢用的方法。所以，在股权转让



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企深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一、

金山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包括哪些权利的转让?

股权转让以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

部同时移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因

此股权转让所包括的权利是股东权的全部内容：

比如1.发给股票或其他股权证明请求权;

2.股份转让权;

3.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



4.股东会临时召集请求权或自行召集权;

5.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

6.对公司财务的监督检查权;

7.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记录的查阅权;

8.股东优先认购权;

9.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

10.股东权利损害救济权;

11.公司重整申请权;



12.对公司经营的建议与质询权等。

二、股权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开转让么?

不能。股权的实质是基于股东身份而对公司享有的一种综合性权利。

股权的转让即是股东身份的转让，股东权利内容中的各项权利不能分

开转让，在实践操作上也无法实现。

三、股东资格如何取得?

股东资格可以由以下几种方式取得：(1)、出资设立公司取得;(2)、受

让股份取得;(3)、接受质押后依照约定取得;(4)、继承取得;(5)、接受赠

与取得;(6)、法院强制执行债权取得等;在一般情形下股东资格的取得

就等于股东身份的取得。但特殊情况下，比如公司章程有特别限制性



约定，取得股东资格不等于就一定取得股东身份，要经过一定程序后

才能最终确定。

四、股权转让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原股东是否有权主张转让之前的

利润分红?

不能。股权转让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原股东即丧失股东资格，不

得主张包括分红权在内的任何股东权利。但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另有约

定的除外。

五、公司可以回购公司股东的股权么?

答:公司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收购股东的股权。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

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

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

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

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法

第75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

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

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

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

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

给职工。另外，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六、公司股东可以退股么?

不能。公司成立后，股东不能退股只能依法转让。只有在几种法定情

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公司法第75条)但这不属于退



股，是特定意义的转让股权。

七、公司章程可以限制股权转让么?

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可以限制股权转让，但不得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公

司法第72条)。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不可以做出限制性规定。

八、公司现有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么?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依公司法规定自由转让股权。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间进行股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

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九、股权转让协议何时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股权转让的双方发生法律效力。

十、股权转让的价格一定要与相应的出资额相一致么?

不一定。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原则是在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及公司和

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条件下，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与相应的出资

额相一致是确定转让价格的参考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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